
芒市2021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编制分析说明

一、社会保险基金决算工作情况
我市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全部实行收支两条线、财政专户管理，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按照社会保险险种分账核算，严格按照《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》和《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》核算，会计报表做到数字真实、内容完整、说明清楚、手续齐备、编报及时。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属于省级统筹，但县级设财政专户，由县级地税征收，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，2021年开始省级统一编报决算报表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实行全省政策统一，基金实行省、州、县分级核算管理，养老保险金实行社会化发放；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县级统筹，2019年移交税务征缴，划入县市财政专户，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，由县级经办机构编制决算报表。

二、芒市社会保险基金2021年收支执行情况

（一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属于省级统筹，由省级统一编制决算，统收统支。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入20,914万元比上年12,325万元增加8,589万元，增长69.69%，增长的主要原因是：一是选择较高档次缴费人数增加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并入部分纳入个人缴费核算增加等，个人缴费收入2,431万元较上年2,164万元增长12.34%；二是转移收入较上年大幅增加，转移收入10,285万元比上年11万元增长93400%，增长幅度较大原因是：根据（云政办发〔2019〕1号）精神，2021年我市全面启动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参保缴费补助工作，一次性并入和并入历年参保缴费补助的列入转移收入；三是其他收入66万元较上年13万元增加53万元,增长407.69%。
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

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收入6,246万元比上年4,526万元增加1,720万元，增长38.00%。主要原因是: 为弥补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，确保养老待遇按时足额发放，地方财政补助收入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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